
申請摘要 

 

1. 本申請為規劃申請 A/HSK/460 的續期申請。 

 

2. A/HSK/460 已履行全部附帶條件，並在 2026 年 7 月 14 日到期。 

 

3. 這次的申請用途、面積、佈局和發展參數和 A/HSK/460 完全一樣，沒有改變。 

 

4. 申請地點的面積約為 4,990 平方米。根據洪水橋及厦村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

S/HSK/3 中所示，申請地點見被規劃為「住宅(甲類)2」、「住宅(甲類)3」及「道路」地

帶。因政府現在還未開展收回土地作洪水橋新市鎮發展的關係，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

及「道路」規劃意向於未來三年比較難以實現。 

 

5. 申請地點附近已存在貨櫃場及與本規劃申請相類似的物流中心用途，因此本申請用途

與周遭環境並非不協調。而大部份於申請地點附近的露天存放場地及港口後勤用途都

已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可。 

 

6. 申請地點自 2013 年曾多次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出規劃許可（城規會編號：

A/YL-HT/873、A/YL-HT/939、A/YL-HT/960、A/HSK/85 及 A/HSK/460），而本申

請的用途與上一次的規劃許可批准的用途一樣，由於申請地點現時面對的規劃及周遭

環境與先前獲得規劃許可的時間並沒有明顯大的變化，所以希望城市規劃委員會能從

優考慮本次申請。 

 

7. 擬議用途的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，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全日

休業。 

 

8. 申請人已履行全部附帶條件，盼城規會能批准是次續期申請。 

 

 

根據以上各點，申請人誠意懇求城市規劃委員會寬大批准元朗廈村丈量約份第 125 

約地段第 94 號（部分）、第 98 號 A 分段（部分）、第 98 號餘段（部分）、第 99 

號（部分）、第 100 號餘段（部分）、第 105 號（部分）、第 106 號（部分）、第 107 

號（部分）、第 108 號（部分）、第 110 號（部分）、第 116 號（部分）及第 760 號

餘段（部分）作為期三年的臨時物流中心及附屬停車場的規劃許可續期。 

 

 


